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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 
 
 

 

 

(1)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舉行

的股東周年大會投票結果 

及 

(2) 監事辭任及委任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二零一六年度股東周年大會

（「股東周年大會」）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五）舉行。所有載

列於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之股東周年大會通告的決議案均已於股東

周年大會上獲正式通過。 
 
 

出席股東周年大會（親自或委託出席）的股東共 18 人，代表本公司有表決權

股份（「股份」）5,929,620,786 股，佔本公司截至股東周年大會日期已發行

總股本的 60.12%。 

 

董事會公佈，魏愛雲女士由於達到退休年齡，故其已辭任本公司職工代表監

事，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起生效。 

 

董事會進一步公佈，本公司員工透過民主程序選出馬敬安先生代替魏愛雲女

士擔任本公司第八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任期從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股東

周年大會結束起至第八屆監事委員會屆滿止。 
 
 
 

茲提述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通告。除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股東周年

大會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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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公佈，股東周年大會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五）舉行。所

有載列於股東周年大會通告的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獲正式通過。召開股東

周年大會以及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所有決議案，均符合中國公司法、相關法律

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一 . 股東周年大會的召開及出席情況  
 

(1) 股東周年大會的召開情況  
 

1. 時間：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二時

正 
 

2.    地 點：            中國北京西城區宣武門內大街 4 號華濱國際

大酒店                                                                   
 

3. 投票方式：    現場投票表決（包括通過代理人投票表決）及

部分 A 股持有人通過上海交易所網絡投票系

統投票表決  
 

4.     召集人：          董事會  
 

5.     主持人：           陳斌先生 
 

(2) 股東周年大會出席情況  
 

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所有決

議案的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股份」）總數為 9,862,976,653

股。 
 

因香港上市規則第 13.40 條不適用於任何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

的決議案，故概無任何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但根

據該條規則所載須於會上放棄表決贊成任何該等決議案。 
 

中國華電（持有本公司已發行 A 股 4,534,199,224 股，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數約 45.97%）及其全資附屬公司中國華電香港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已發行 H 股 85,862,000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總數約 0.87%）須就並且已就第 11 項決議案放棄投票。持有本公

司 5,242,915,429 股股份的股東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就

第 11 項決議案投票，而該 5,242,915,429 股股份中持有

1,395,421,562 股股份的股東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並就第 11 項議案投票。 

 

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批准的各項決議案均以投票方式表決。出席

並在股東周年大會上投票（親自或委託出席）的股東共 18 人，代 
表 5,929,620,786 股，佔本公司截至股東周年大會日期已發行總股

本的 60.12%。 
 



– 8 – 

二 .  決議案審議情況及表決結果  
 

以下決議案於股東周年大會以投票方式通 過。有關各個決議案全 文， 請

股東參考股東周年大會通 告。 
 

特別決議案  
 

1. 有關董事會就配發、發行及處置本公司額外股份而行使一般性授權的

特別決議案 
 

本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 
 

共有 5,576,703,146 股贊成，352,915,640 股反對，2,000 股棄權。本決

議案贊成的投票數佔出席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所持有的有本決議

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4.048226%。 
 

2. 有關本公司發行債務融資工具的特別決議案  
 

本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 
 

共有 5,670,843,756 股贊成，258,777,030 股反對，0 股棄權。本決議案

贊成的投票數佔出席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所持有的有本決議案表

決權股份總數的 95.635859%。 

 

3. 有關建議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特別決議案 

 
本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 

 

共有 5,929,411,986 股贊成，208,800 股反對，0 股棄權。本決議案贊成

的投票數佔出席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所持有的有本決議案表決權

股份總數的 99.996479%。 
 

普通決議案  
 

4. 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會報告書的普通決議

案 
 

本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 
 

共有 5,928,267,686 股贊成，994,100 股反對，359,000 股棄權。本決議

案贊成的票數佔出席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所持有的有本決議案表

決權股份總數的 99.977181%。 
 

5. 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監事會報告書的普通決議

案 
 

本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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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5,928,273,986 股贊成，987,800 股反對，359,000 股棄權。本決議

案贊成的投票數佔出席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所持有的有本決議案

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977287%。 
 

6. 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公司的經審計財務

報告的普通決議案  
 

本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 
 

共有 5,928,264,386 股贊成，997,400 股反對，359,000 股棄權。本決議

案贊成的投票數佔出席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所持有的有本決議案

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977125%。 
 

7. 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利潤分配預案的普

通決議案 
 

本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 
 

共有 5,929,405,686 股贊成，48,100 股反對，167,000 股棄權。本決議

案贊成的投票數佔出席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所持有的有本決議案

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996372%。 
 

8. 有關聘用國際核數師、境內核數師及內控審計師的普通決議案，並授權

董事會在不超過人民幣 1,095 萬元的範圍內決定其酬金 
 

(1) 聘用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

通合夥）為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國

際核數師與境內核數師 
 

本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 過。 
 

共有 5,874,821,935 股贊成，54,798,851 股反對，0 股棄權。本決

議案贊成的投票數佔出席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所持有的有本

決議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075846%。 
 

(2) 聘用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內控審計師 
 

本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 
 

共有 5,874,813,735 股贊成，54,798,851 股反對，8,200 股棄權。本

決議案贊成的投票數佔出席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所持有的有

本決議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075707%。 
 

9. 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獨立非執行董事述職報告

的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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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 
 

共有 5,928,267,686 股贊成，994,100 股反對，359,000 股棄權。本決議

案贊成的投票數佔出席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所持有的有本決議案

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977181%。 
 

10. 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及監事酬金預案的普

通決議案 

 

本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 

 

共有 5,921,320,459 股贊成，8,133,327 股反對，167,000 股棄權。本決

議案贊成的投票數佔出席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所持有的有本決議

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99.860019%。 

 

11. 有關與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華電集團公司的附屬公司華電融資租賃有

限公司修訂融資租賃框架協議預案的普通決議案，未償還的融資總額

不超過人民幣 60 億元，以及授權本公司總經理及授權人士適時簽訂融

資租賃框架協議，為期三年，根據香港上市規則規定作出披露，並完

成其他必須的程序及手續 

 

本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 

 

共有 1,395,032,462 股贊成，389,100 股反對，0 股棄權。本決議案贊成

的投票數佔出席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所持有的有本決議案表決權

股份總數的 99.972116%。 

 

中國華電及其全資附屬公司中國華電香港有限公司已就本決議案放棄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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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獨立普通決議案的方式審議及批准下列各項有關重選或選舉以下人

士作為本公司董事會第八屆董事，為期三年，自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結

束起至本公司將舉行選舉第九屆董事會的股東大會結束止的決議案，

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及 終確定董事的酬金 

 

下列獨立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 

 

概無股東須就下列決議案放棄投票： 

 

決議案編

號 

預案 股份數目 百分比 

（附註） 

12.01 趙建國先生 5,926,417,078 99.945971 

12.02 陳 斌先生 5,926,413,778 99.945915 

12.03 王映黎女士 5,926,417,078 99.945971 

12.04 田洪寶先生 5,926,413,778 99.945915 

12.05 苟 偉先生 5,926,213,778 99.942543 

12.06 褚 玉先生 5,874,863,007 99.076538 

12.07 張 科先生 5,875,832,007 99.092880 

 

附註：百分比乃按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有權就決議案投票的股東所

持有的股份總數計算。 

 

13. 以獨立普通決議案的方式審議及批准下列各項有關重選以下人士作為

董事會第八屆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期三年，自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結束

起至本公司將舉行選舉第九屆董事會的股東大會結束止的決議案，並

授權董事會釐定及 終確定獨立非執行董事的酬金 

 

下列獨立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 

 

概無股東須就下列決議案放棄投票： 

 

決議案編號 預案 股份數目 百分比 

（附註） 

13.01 丁慧平先生 5,929,032,786 99.990084 

13.02 王大樹先生 5,929,029,486 99.990028 

13.03 王傳順先生 5,929,029,486 99.990028 

13.04 宗文龍先生 5,929,697,486 100.00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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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百分比乃按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有權就決議案投票的股東所

持有的股份總數計算。 

 

14. 以獨立普通決議案的方式審議及批准下列各項有關重選以下人士作為

監事會第八屆監事（非本公司職工代表），為期三年，自本次股東周

年大會結束起至本公司將舉行選舉第九屆監事會（非本公司職工代

表）的股東大會結束止的決議案 

 

下列獨立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 

 

概無股東須就下列決議案放棄投票： 

 

決議案編號 預案 股份數目 百分比 

（附註） 

14.01 李曉鵬先生 5,924,762,486 99.918067 

14.02 彭興宇先生 5,873,333,415 99.050742 

14.03 查劍秋先生 5,929,396,786 99.996222 

 

附註：百分比乃按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有權就決議案投票的股東所

持有的股份總數計算。 
 

三 . 派發末期股息  
 

股東周年大會通過決議批准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

股息（「二零一六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0.136 元人民幣（含稅，基於股本

總數為 9,862,976,653 股），合計共約人民幣 1,341,365,000 元（含稅）。分

紅派息時，二零一六年度末期股息將以人民幣計值和宣佈，並以港元（向

本公司 H 股股東派發。以港元派付的實際股息金額按宣派股息當日（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包含該日））前五個營業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港

元兌人民幣的平均收市匯率 0.87228 計算。根據上述匯率，每股 H 股應付二

零一六年度末期股息為 0.15591 港元（含稅）。 
 

為了確定享有末期股息的股東身份，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六日（星

期四）至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一日（星期二）（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

理 H 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本公司的 H 股股東如欲獲派發末期股息，而尚

未登記過戶文件，須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五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或

之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相關的股份證書送交於本公司的 H 股過戶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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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委託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作為代理人，代為處理有關

派發二零一六年度末期股息事宜。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一日（星期二）登

記在本公司 H 股股東名冊的股東將獲派二零一六年度末期股息。二零一六

年度末期股息預計將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派發給合資格的 H 股股

東。 
 

A 股股東的二零一六年度末期股息派發事宜將在股東周年大會後另行發佈

派息公 告。 
 

滬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香港聯交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滬股通」），其股息紅利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向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本公司按照 10%

的稅率代扣所得稅，並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扣繳申報。對於滬股通投資者

中屬於其他國家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股息紅利

所得稅率低於 10%的，企業或個人可以自行或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本

公司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的申請，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

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定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退稅。 
 

滬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 A 股股東

一致。 
 

港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香港聯交所本公司 H

股股票（「港股通」），本公司已經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簽

訂《港股通 H 股股票現金紅利派發協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作為港股通 H 股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現金紅利，

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現金紅利發放至相關港股通 H 股股票投資者。 
 

港股通 H 股股票投資者的現金紅利以人民幣派發。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

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 號）》的相關

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 H 股取得的股息

紅利，H 股公司按照 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

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比照個人投資者

徵稅。H 股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

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 H 股股東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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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香港聯交所本公司 H 股

（「深港通」），本公司將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有關股份名義持有人帳戶以人民幣派發。本公司將對內地個人投資者按照 20%

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

互通機制投資本公司 H 股取得的股息，本公司將按照上述規定以同一方式代扣

個人所得稅。對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本公

司 H 股取得的股息，本公司將不會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

應納稅款由內地企業投資者自行申報繳納。 

 

深港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 H 股股東一

致。 
 

對於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不準確確定而引致任何申索或對於代扣稅款機

制之任何爭議，本公司概不負責。 
 

股東務須認真閱讀本公告內容。本公司建議，倘 H 股個人股東對上述事項有任

何疑問，應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意見。 
 

四 .  監票人及中國律師  
 

本公司的 H 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了監票人，並就投票

表決結果概要與本公司所收回的投票表決表格進行了對比。 
 

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海問律師事務所出席了股東周年大會，並出具法律意

見，認為本次股東周年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及表決程

序均符合有關中國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五.   監事辭任及委任 

 

董事會進一步公佈，第七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魏愛雲女士（「魏女士」）已

辭任本公司職工代表監事，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起生效。 

 

由於魏女士達到退休年齡，故其不再擔任本公司職工代表監事，並已確認其與

監事會及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有關其辭任的任何事宜須孰請股東垂注。

本公司謹此對魏女士在擔任本公司職工代表監事期間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謝。 

 

根據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本公司員工透過民主程序選出馬敬安先生（「馬

先生」）代替魏女士擔任本公司第八屆監事委員會職工代表監事，任期從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股東周年大會結束起至第八屆監事會屆滿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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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先生的簡歷載列如下： 

 

馬敬安先生，中國國籍，生於一九六六年三月，為高級政工師。其現任本公司

企業文化部及工委辦公室主任。馬先生一九八六年開始工作，曾就職於坊子發

電廠、濰坊發電廠、山西茂華能源投資有限公司及本公司。馬先生在企業管

理、企業文化、工會工作等方面有豐富的工作經驗。馬先生畢業於吉林大學，

擁有工程項士。 

 

馬先生在過去三年並無在上市公司中擔任任何董事職務，亦無在本公司集團任

何其他成員公司中擔任任何職務。於本公告日期，馬先生並無持有本公司任何

股權（具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之涵義）。 

 

在馬先生擔任職工代表監事其間，馬先生將從本公司不會收取任何酬金。除上

述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認為，概無有關委任馬先生為職工代表監事的其他事宜

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條予以披露，本公司認為亦無其他有關上述變

更的事宜須敦請股東垂注。  
 

承董事會命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周連青  

董事會秘書  
 

* 僅供識別  
 

股東周年大會結束後，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趙建國（董事長，非執行董事）、陳斌（副董事長，執行董事）、王映黎（副董事
長，非執行董事）、田洪寶（執行董事）、苟偉（非執行董事）、褚玉（非執行董
事）、張科（非執行董事）、丁慧平（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大樹（獨立非執行董
事）、王傳順（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宗文龍（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 • 北京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